附件2：
投标报价函

致：深圳市湾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我公司已认真研究并知悉贵公司关于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采购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的招标公告，我公司确认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，认可并接受招标公告所明确的全部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公司就本项目投标报价为：投标总价（含税）为（小写）   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。


（盖章）
2026年  月  日







备注：
1.投标人如果需要对报价或其它内容加以说明，可增加内容。
2.本项目投标报价为包干含税总价，包含交通费、伙食费、住宿费等因履行本项目产生的所有费用。
3.投标人的投标报价，不得高于本项目最高采购控制价，否则，按废标处理。如果投标人此前参与了本项目询价的，其提供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此前提供的询价报价，也不得高于本项目最高采购控制价，否则，也按废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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